
 
 

行政院   第 3847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農業委員會擬具「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 51 條、第 53 條之

1、第 55 條修正草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

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本院農委會函以，為維護國家利益，防範我國育成品種未

經同意逕於境外生產、產品回銷國內侵害我國農產業發展，

有必要強化種苗管制，本會爰擬具「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第 51 條、第 53 條之 1、第 55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

審議。 

  二、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法務部、經濟部等相關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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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強化種苗管制，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輸出入
種苗、種苗之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物之情形．並明確規
範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修正條文第 51條） 

  （二）增訂違反第 51 條第 2項公告禁止輸出入種苗、種苗之收
穫物或其直接加工物者之刑罰、違法輸出入之物沒收及
法人併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53 條之 1） 

  （三）修正違反第 51 條第 2 項限制輸出入公告之處罰要件及
沒入之執行彈性。（修正條文第 55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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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之一、第五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
明 
  植物種苗法於七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公布施行，其後經歷數次修正，並於
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名稱為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
期為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為維護國家利益，防範我國培育之品種非法
外流或回銷國內侵害我國農產業發展，爰擬具「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五十
一條、第五十三條之一、第五十五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強化種苗管制，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輸出入種苗、種苗之

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物之情形．並明確規範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事項。（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二、 增訂違反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公告禁止輸出入種苗、種苗之收穫物或其
直接加工物者之刑罰、違法輸出入之物沒收及法人併罰規定。（修正條
文第五十三條之一） 

三、 修正違反第五十一條第二項限制輸出入公告之處罰要件及沒入之執行
彈性。（修正條文第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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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之一、第五十五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十一條 種苗、種

苗之收穫物或其直接

加工物應准許自由輸

出入。但有下列情形

，得予限制或禁止： 

一、因國際條約、貿

易協定或基於保

護植物品種之權

利、治安、衛生

、環境與生態保

護或政策需要，

第五十一條 種苗、種

苗之收穫物或其直接

加工物應准許自由輸

出入。但因國際條約

、貿易協定或基於保

護植物品種之權利、

治安、衛生、環境與

生態保護或政策需要

，得予限制。 

前項限制輸出入

種苗、種苗之收穫物

一、 為有效防範因應

國內產業發展所需要

育成之品種，未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出

境外，種植生產侵占

外銷市場或回銷輸入

國內，影響國內農業

資源供給、經濟體系

穩定運作、侵害我國

農業經濟安全及國家

利益，並為我整體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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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限制輸出入。 

二、有妨害國家安全

、利益或影響農

產業整體發展者

，得禁止輸出入

。 

前項限制或禁止

輸出入種苗、種苗之

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

物之種類、數量、地

區、期間及條件，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後公告之。 

或其直接加工物之種

類、數量、地區、期

間及輸出入有關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

。 

業經濟不受外力惡意

侵害，除現行限制輸

出入之管制手段外，

有增列得予禁止輸出

入規定之必要，爰將

現行得限制自由輸出

入之規定列為第一款

，另增列第二款得禁

止自由輸出入之情形

。 

二、 第二項配合第一

項將禁止輸出入納入

規範，並為明確授權

事項，將「輸出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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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修正為「條

件」；另禁止或限制

輸出入之品項，以公

部門研發所有或依民

間建議實際之需求為

原則。 

第五十三條之一 輸出

入種苗、種苗之收穫

物或其直接加工物違

反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禁止輸出入之公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

 一、 本條新增。 

二、 鑒於違反修正條

文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禁止輸出入公告之違

法情事恐致侵占我國

外銷目標市場或回銷

國內衝擊我國農產業

經濟體系穩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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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 

犯前項之罪，其

輸出入種苗、種苗之

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

物，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沒收之。 

法人之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第一項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影響我國農業經濟安

全及國家利益甚鉅，

爰於第一項明定違反

該公告規定之刑罰，

並參酌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農藥管理法

、國家安全法之罰金

額度，定明其罰金額

度為「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 

」，以符罪刑相當原

則。 

三、 為遏止違法輸出

入情形，並參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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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第一項之罰金。

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

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

，已盡力為防止行為

者，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不予處罰。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供犯罪所用、

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

所生之物，屬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

但有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 」，爰於第

二項明定違法輸出入

之物，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 

四、 配合第一項刑罰

，增列第三項本文法

人兩罰規定。另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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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防疫檢疫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對於法

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

已盡力防止犯罪發生

者，於但書明定該法

人或自然人不予處罰

，讓法人或自然人雇

主有機會舉證證明其

已盡力防止第一項犯

罪行為發生及對受僱

人之監督責任，如建

立內部管理機制，可

免於大筆罰金之支出

，亦可促使企業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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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盡力防止該等犯罪

之發生，而有預防犯

罪之功能。 

第五十五條 輸出入種

苗、種苗之收穫物或

其直接加工物違反第

五十一條第二項限制

輸出入之公告者，處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其種苗、種苗之

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

物，不問屬於何人所

有，得沒入全部或一

第五十五條 輸出入種

苗、種苗之收穫物或

其直接加工物違反依

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

公告者，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其種

苗、種苗之收穫物或

其直接加工物得沒入

之。 

一、 對於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五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限制輸出

入之公告者，維持行

政罰，爰配合修正條

文第五十一條之修正

，酌修文字。 

二、 為遏止違法輸出

入情形，針對違法輸

出入之物，增訂不問

屬於何人所有，得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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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入之。另考量修正條

文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公告有限制數量等規

定，爰賦予主管機關

得就違反限制數量等

情形之種苗、種苗之

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

物全部或一部予以没

入之權限及執行上之

彈性裁量。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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